
第四點附件一修正規定 

附件一 

中華民國○○協會○○○年度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範例） 
一、依據：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選手名單及其所具備之培育資格： 

明列本計畫培育之選手名單，以確有發展潛力之選手為限，註明符合本要點第2點第

○款規定之培育資格，其個人基本資料表以附件呈現。 
三、遴選依據及經過：﹝說明經過何種程序選出培育選手、教練，以及理由﹞。 
四、訓練計畫： 
(一)總目標：說明本計畫所培育選手之達成目標賽事。 
(二)計畫內容（包括訓練時間、地點、方式及內容）： 
1.說明各年齡（依據該運動種類國際分齡）選手應如何進行培訓。 
2.俟年度終了前，依第1年之培訓績效，檢討修訂第2年細部計畫及依細部計畫核算

之經費需求，滾動修正，依此類推。 
3.培訓方式包括國內培訓、國外移地訓練、國內外參賽以賽代訓等，分別註明名稱

（國際賽加註英文）、日期、地點及訓練內容。 
4.個人項目培訓，得採單獨專案培訓；或平日於母隊訓練，另行予以加強訓練方式辦

理，視各該選手及環境狀況，以達最大效果為目標擬訂。 
5.團隊項目培訓，得採於寒暑假集中訓練、分區（站）集中訓練或平日分散母隊訓

練，每月1次至2次於週末集中或分區訓練、依運動特性研商最佳時間安排，以達最

大效果為目標。 
(三)合理之進退場檢測點。 

五、追蹤考核機制： 
六、經費概算（按會計年度，每年依細部計畫核算經費預算連同各該年度細部計畫送核，

如採分站訓練，不得包括母隊之訓練經費）： 
七、本計畫經本會○○通過，報本要點專案小組審議通過並核定後，公告實施；其嗣後

修正或廢止者，亦同。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規定 

附件二 

中華民國○○協會培育選手名單 

編號 姓名 
基本資料 

培育資格 培育理由 備註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所屬單位/年級 

1 ○○○ 女 20110526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

中學/國二 

符合本要點

第 2 點第○

款第○目 

包括遺傳、體

型、體能、各

種生理變項

特徵、心理特

質及比賽成

績等 

 

        

        

        

        

        

        

        

        

        

        

        

        

        

        

        

        

        

        

        

 

  



第四點附件三修正規定 

附件三 

中華民國○○協會培育選手個人基本資料 

運動種類： 

專長項目/位置/量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姓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血型  性別   出生地  

職業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緊急連絡人  關係  連絡電話   

戶籍地址  電話  

通訊地址  電話  

就學

紀錄 

學校名稱 地點 時間 
參與運動 

訓練種類 

 縣（市） ○年○月至○年○月畢（肄）業  

 縣（市） ○年○月至○年○月畢（肄）業  

 縣（市） ○年○月至○年○月畢（肄）業  

培訓

事由 

潛力選手︰ 

□最近四年參加國際競技運動賽事獲得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以上者 

□參與國內外正式錦標賽、奧運資格賽或綜合性運動賽會且具有特殊比賽成績者 

□經專家學者評估認定，於各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者 

優秀選手︰ 

□職業選手為爭取積分取得奧亞運參賽資格，或爭取於奧亞運賽程安排有利位置者 

□業餘選手於轉入職業後，其前三年為爭取世界排名者 

 



比賽紀錄： 

選手姓名：                           編號： 

賽會名稱 時間 地點 項目/量級 名次 成績 教練評估 

       

       

       

       

  

運動傷害紀錄： 

選手姓名：                          編號： 

受傷時間 受傷部位 受傷原因 處理情形 傷勢情況 康復情形 

後續影響

與否 

(醫師或教練

評估) 

   
1.送醫處理 

2.教練處理 
   

       

       

       

       

       

 

  



第六點附件四修正規定 

附件四 

優秀或具潛力選手經費補助項目及基準 

金額：新臺幣/元 

項目 基準 

選手零用金 一、 依核定培訓、參賽期間，每人每日最高補助四百元（自行依據

預算經費調整）。 

二、 補助款應直接撥予經本部核定之培育選手，不得移作教練津貼

及其他非及於選手之支出。 

三、 已領有本部、其他機關、各級學校或相關團體生活津貼、零用

金或其他給與者，不得支領本項目補助。 

教練費 每人每日補助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七百元（自行依據預算經費調整）

，依實際訓練日數計算。 

聘用國際級教練

及外籍運動防護

員 

一、 協助培育優秀及具潛力運動選手之國際級教練薪資、往返機票

費、意外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勞工保險、膳宿、醫療服務及

返國休假。 

二、 優秀運動選手聘用之國際級教練，其薪資及聘用外籍運動防護

員之薪資，應檢據覈實報支，不受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全

國性運動團體聘用國際級教練作業要點規定之限制。 

三、 具潛力運動選手聘用之國際級教練，得準用運動部運動發展基

金輔導全國性運動團體聘用國際級教練作業要點相關經費基

準之規定。 

膳宿費 一、 國外移地訓練或參賽部分： 

（一）按實施地區生活指數分級酌予補助，其分級基準：依中

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

額表，美金三百元以上地區者，酌予補助每人每日膳宿

費四千五百元；美金二百元以上未滿三百元地區者，酌

予補助三千九百元；未滿美金二百元地區者，酌予補助

三千三百元。 

（二）國際體育運動總會或舉辦單位（以下併稱大會）安排住

宿及膳食者： 

1. 依大會收費規定支應，並應檢附大會規範及支出憑證

報支。 

2. 大會收取膳宿費未達每日膳宿費補助上限者，其差額

得支用於膳食，並檢附原始支出憑證報支。 

（三）大會僅安排住宿者： 



項目 基準 

1. 住宿費依大會規定支應，膳食費依每日膳宿費補助上

限百分之三十核支。 

2. 大會收取住宿費未達每日膳宿費補助上限百分之七十

者，其差額得支用於膳食，並檢附原始支出憑證報支

。 

（四）膳食費支用額度未逾每日膳宿費補助上限百分之三十

者，得以出國人員印領清冊為支出憑證。 

二、 國內培訓部分：進駐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

或各級學校者，依各該收費基準檢據覈實報支；其他地區，則

每人每日最高補助三千五百元，均依實際訓練日數計算並檢據

覈實報支。 

場地費 依據培訓需要，檢據覈實報支。 

營養費 以選手人數為計算基準，每人每月二千五百元，由單項協會統籌支

用，並檢據覈實報支，不得以造冊方式逕行發給選手。 

交通費 一、 以往返最短行程覈實核列，飛機機票以補助經濟艙，高速鐵路

車票以補助標準車廂為限。核結時應檢附票根或購買憑證。 

二、 統一辦理運輸選手及運動器材租用各型車輛者，大型車、中型

車及小型車，每日每輛最高分別為一萬二千元、九千元及六千

元。但有特殊需求者，得專案簽核辦理。 

三、 本項目之補助，均應檢據覈實報支，並應以訓練場所與毗連區

域經濟性、便利性及安全性為優先考量原則。 

課業輔導費 補助款應支用於辦理課業輔導所需必要性支出，由單項協會統籌支

用且檢據覈實報支，不得以造冊方式逕行發給選手。 

服裝（包括裝備

）費 

以核定之培訓隊或代表隊人員為限，培訓隊或代表隊隊服每人最高

補助四千元，背包及運動鞋襪每人最高補助四千元，合計八千元，

採購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有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應

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保險費 視計畫內容評估活動屬性、場地、參與規模及其他相關事項，依保

險法相關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 

一、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三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一千五百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三千四百萬元。 

二、 投保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者，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不得低

於三百萬元。 

運動防護相關費 協助培育選手之防護用品或其他必要費用，依實際需要審核並檢據



項目 基準 

用 覈實報支；其有運動防護員、物理治療師運用之需求者，應以具有

運動防護、物理治療證之人員為限，每人每日補助一千六百元至二

千元（自行依據預算經費調整）。 

消耗性器材費 一、 購置單價一萬元以下之消耗性器材，依實際需要審核補助。 

二、 採購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有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

，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運動訓練器材設

備費 

一、 購置單價一萬元以上之訓練器材，依實際需要審核補助。 

二、 採購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有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

，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證照費 依證照請領機關（構）規費規定辦理，檢據覈實報支。 

裁判費用及工作

費用 

一、 具有A級裁判資格者，每人每日一千七百元裁判費；B級裁判資

格者，每人每日一千四百元裁判費；C級裁判資格者，每人每

日一千二百元裁判費；其以執法場次核計者，各級裁判每人每

場補助八百元裁判費。 

二、 團體會務人員不補助工作費。但其有擔任賽會檢錄或紀錄等屬

助理裁判職務或場地技術管理人員者，每人每日得依其等職務

性質補助八百元至一千二百元工作費。 

誤餐費 每餐最高補助一百二十元，檢據覈實報支。 

場地布置費用 不得超過本部補助總額百分之三十，檢據覈實報支。 

印刷費 活動宣導設計、製作發送與印製教材講義、秩序冊、邀請函及宣傳

海報等，以經濟實用為主，檢據覈實報支；印刷費，覈實報支。 

緊急醫療救護工

作費用 

一、 醫療救護人員： 

（一）醫師：每人每小時補助一千元。 

（二）護理師：每人每小時補助六百元。 

（三）物理治療師：每人每小時補助六百元。 

（四）救護技術員：每人每小時補助五百元。 

二、 救護車（包括駕駛）：每輛次於四小時內補助一千五百元；超

過四小時者，每一小時另補助五百元。 

三、 醫療衛材依實際支用情形覈實報支。 

其他與支援訓練

、參賽相關費用 

其他與訓練、參賽相關必要性支出，視需要審核補助，檢據覈實報

支。 

  



第八點附件五修正規定 

附件五 

中華民國○○協會培育運動選手___年度訓練績效報告表 

選手姓名  

教練姓名  

訓練目標  

訓練地點 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訓練期程  

訓練情形  

訓練績效  

培育計畫設定 

進退場檢測點 
 

檢測點執行情形 

□達成 

□未達成 

說明： 

檢討及建議  

附件 （相關資料、照片） 

其他  

說明：本表以 A4 橫式繕作。其有欄位不足者，應自行放大填寫或以附件方式附陳。 

 

填表人職稱：                    姓名： 

 


